
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黔府办发 〔２０２５〕１５号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«贵州省物业
管理区域划分办法»的通知

各市、自治州人民政府,各县 (市、区、特区)人民政府,省政

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,部分中央在黔单位:
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现将 «贵州省物业管理区域划分办法»

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.

２０２５年９月４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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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物业管理区域划分办法

第一条　为了规范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,推进设立业主大会

和选举业主委员会,维护业主、物业服务人和其他相关主体的合

法权益,根据 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»«物业管理条例»«贵州

省物业管理条例»和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,结合本省实际,制

定本办法.

第二条　本省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活动,适用本

办法.

本办法所称物业管理区域,是指县级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

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划分的,由业主共同决定委托物业服务人实施

物业管理或者自行实施物业管理的区域.

第三条　省、市 (州)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

物业管理区域划分的监督指导工作.

县级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

管理区域划分工作.

县级人民政府公安、自然资源、消防、城市管理、水务管

理、市政、国动等部门和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通信等单位按照各

自职责,协同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划分相关工作.

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依法配合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划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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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工作.

第四条　县级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物业管理区

域的划分应当符合法律、法规,有利于推进设立业主大会、选举

业主委员会和实施物业管理,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确定的红线

图范围为基础,综合考虑配套设施设备、建筑物规模、自然界

线、社区建设、业主人数等因素.

红线图范围内的城镇公共道路、城镇公共绿地、城镇河道、

山体公园等不得划入物业管理区域.

第五条　一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确定的红线图范围内的物

业,原则上划分为一个物业管理区域.已入住确需划分为两个以

上物业管理区域的,按照下列规定划分:

(一)配套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能够分割独立使用的,可以

划分为独立的物业管理区域;

(二)被河道、道路、山体等分割为两个以上自然街道或者

封闭小区,配套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虽然不能分割独立使用,但

相对独立的区域之间能够明确供电、二次供水、消防、地下停车

场、通行路线等的共同管理维护责任且不影响使用效果的,可以

划分为独立的物业管理区域.

第六条　已入住确需划分物业管理区域的,由提出划分为一

个物业管理区域的人数占比百分之十以上的业主或者业主委员会

(物业管理委员会),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

门书面申请,并提供拟划分的建议方案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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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收到申请后,应当组织自然资源、消

防、城市管理、水务管理、市政、国动等部门和供水、供电、供

气、通信等单位以及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、居 (村)民

委员会对方案进行评定,不符合规定的,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

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;符合规定的,

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,指导

申请人组织拟划分区域的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

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,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

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后,在九十

日内作出划分物业管理区域决定并在相应区域内公告.

第七条　物业管理区域划分后不得擅自调整.

根据物业管理需要确需调整物业管理区域的,由涉及调整区

域的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管理委员会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住房

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,并提供拟调整的建议方案.

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建议方案之日起六十日

内,征求自然资源、消防、城市管理、水务管理、市政、国动等

部门和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通信等单位以及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

人民政府、居 (村)民委员会的意见,明确配套共用设施设备和

物业服务用房分割、使用情况,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街道

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,指导业主委员会、物业管理委员会组

织每个拟合并或者拟分设物业区域范围内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

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,经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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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

同意后,在三十日内作出物业管理区域调整决定并在相应区域内

公告.

第八条　物业管理区域划分方案或者调整方案,经业主表决

未达到第六条第二款或者第七条第二款规定要求的,所在地县级

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终止划分或者调整,并在十

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.

第九条　申请人提出申请的,本办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供

电、二次供水、消防、地下停车场等设施设备管理单位或者权属

单位应当向申请人提供前述设施设备的设计、使用和管理情况.

第十条　对规划红线不明确或者材料不全的老旧住宅区,县

级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组织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

人民政府,会同自然资源、消防、城市管理、水务管理、市政、

国动等部门和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通信等单位,核实道路、排

水、照明、绿地、消防、人防等配套设施设备的现状,根据实际

情况划分物业管理区域.同时,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街道

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,指导拟划分区域的专有部分面积占比

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,

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

业主同意后,在九十日内作出划分物业管理区域决定并在相应区

域内公告.

第十一条　建设单位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之日起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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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,应当向建设项目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

申请划分物业管理区域,并提交物业管理区域划分建议方案.

县级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建设单位申

请之日起九十日内,会同相关部门核实道路、排水、照明、绿

地、消防、人防等配套设施设备和物业服务用房配置情况,确定

物业管理区域,向建设单位出具物业管理区域划分决定.

第十二条　建设单位在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时,应当确定

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物业配套设施设备和物业服务用房.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审查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时,应当征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

部门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配套设施设备和物业服务用房配置的意

见.

建设单位应当将物业管理区域的范围、配套设施设备和物业

服务用房位置及面积在房屋销售现场公示,并在房屋买卖合同中

明示.

第十三条　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地上、地下建筑物和设施

设备、相关场地应当作为一个整体,委托物业服务人实行物业管

理的,应当依法选聘一个物业服务人进行管理服务.业主共同决

定自行实施物业管理的,应当按照 «贵州省物业管理条例»的相

关规定执行.

物业服务人将物业管理区域内的部分专项服务事项委托给具

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性服务组织或者其他第三人的,应当就该部分

专项服务事项向业主负责.物业服务人不得将其应当提供的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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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业服务转委托给第三人,或者将全部物业服务支解后分别转委

托给第三人.

第十四条　业主可以设立业主大会,选举业主委员会.

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只能设立一个业主大会.业主大会由物

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业主组成,代表和维护全体业主在物业管理

活动中的合法权益.

第十五条　划分后的物业管理区域,未配置物业服务用房或

者配置不能满足需要的,可以参照 «贵州省物业管理条例»第十

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标准,经业主共同决定,按照依法批准的方案

利用共有场地建设,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、自然资

源、城市管理、应急管理、国动等部门应当予以支持.

划分后的物业管理区域,不得封闭原有规划的市政道路,不

得妨碍其他公共设施的设置、维修及使用.

第十六条　县级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完善物

业管理区域档案,并向相关部门以及属地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

政府推送信息.

物业管理区域档案应当载明物业管理区域的地理位置、四至

界限、总建筑面积、专有部分数量、共有部分主要情况、建设单

位名称以及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.业主可以免费向县级人民政府

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查询物业管理区域档案.

第十七条　业主可以依法向城市、县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

部门申请获取本住宅小区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确定的红线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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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予以答

复;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,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

同意,并告知申请人,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二十个工作

日.

第十八条　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.本办法解释工作由省

人民政府办公厅负责,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具体承担.

　抄送:省纪委省监委,省委各部门,省军区,武警贵州省总队.
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法院,省检察院.
各民主党派省委,省工商联.

　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９月９日印发

共印１０７０份,其中电子公文８１９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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